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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京开展园林绿化合作
与交流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规范、指导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和各区园林绿化局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京开展合作与交流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和临时活动备案办事指南》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领域和项目目录、业务主管单位名录》、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国家林业局司局单位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与交流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园林绿化局可依法作为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相应业务主管单位。市园林绿化局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具体工作由市园林绿化国际合作项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园林绿化局国际合作办）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条 各区园林绿化局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本地开展活动依法实施监督管理、提供服务。
第四条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京开展活动，应当依法在公安机关登记设立代表机构；未登记设立代表机构需要在京开展临时活动的，应当依法在公安机关备案。
第五条 境外非政府组织未在京设立代表机构，在京开展临时活动的，应当与中方合作单位合作进行。
第六条 市园林绿化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和各区园林绿化局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与交流应依法依规，应符合北京市园林绿化发展总体目标和规划要求，适应园林绿化发展需要。
第二章 受理申请
第七条 收到境外非政府组织关于担任其业务主管单位的申请后，按下列程序进行办理。
（一）市园林绿化局国际合作办对境外非政府组织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与相关部门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活动情况进行业务核查。
（二）市园林绿化局国际合作办会同市园林绿化局办公室、人事处和相关业务处室,共同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市园林绿化局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三）市园林绿化局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的主要业务和宗旨是否与市园林绿化局职能相关，有关活动是否与我市园林绿化建设与生态文明事业发展相符合，审核并提出意见。
（四）市园林绿化局国际合作办以局名义函复境外非政府组织。
第八条 从境外非政府组织向市园林绿化局提交有效申请之日起60日内，向申请方或登记管理机关反馈同意担任或不予担任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业务主管单位的意见。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延长期限，延长期限不超过30日。

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九条 市园林绿化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和各区园林绿化局应为依法登记和依法备案开展临时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京开展园林绿化项目和业务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以及政策咨询。
第十条 以市园林绿化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且已依法登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名录应在市园林绿化局网站予以公布并及时更新。
第十一条 以市园林绿化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且已依法登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12月31日前将包含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等内容的下一年度活动计划报市园林绿化局。
第十二条 以市园林绿化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且已依法登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向市园林绿化局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
第十三条 市园林绿化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与以市园林绿化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且已依法登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开展的合作与交流事项，应提前列入该境外非政府组织下一年度活动计划。
第十四条 市园林绿化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各区园林绿化局与未登记但依法备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的临时活动，应当由中方合作单位在活动20日前报市园林绿化局审批，经市园林绿化局同意后，由中方合作单位于活动15日前向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备案。临时活动期限不超过一年。
第十五条 市园林绿化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应当按照列入年度活动计划或已备案临时活动的项目名称、业务范围、活动地域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与交流。未列入年度活动计划及未备案的临时活动不得开展。
第十六条 市园林绿化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未登记代表机构、开展临时活动未经备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委托、资助，代理或者变相代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京开展活动。
第十七条 市园林绿化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与境外非政府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备忘录、合作计划等，应将有关材料于签署后15日内报市园林绿化局。
第十八条 市园林绿化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相关资金必须依法管理，实行单独记账，专款专用。
第十九条 市园林绿化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相关资料须独立建档，做好痕迹管理。
第二十条 市园林绿化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在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与交流过程中，应依法使用和管理涉及国家重要资源、图表、数据等信息。
第二十一条 各区园林绿化局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京开展活动，应当于活动完成后15日内向市园林绿化局上报。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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